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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翔药业”或“公司”）2015 年度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海翔药业拟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765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同意，公司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99,890,023 股，发行价为每股

人民币 10.28 元，共计募集资金 1,026,869,436.44 元，坐扣承销费和保荐费等

10,000,000.00 元（含税）后的募集资金为 1,016,869,436.44 元，已由主承销商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扣

除承销费及保荐费、律师费、会计师费用、登记费等发行费用 12,465,829.73 元

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1,014,403,606.71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6〕

358 号）。 

（二）募集资金计划投资情况 

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已经获得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15 年 10 月 1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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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次会议、2015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业务板块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计

划投入 

1 

医药 

原料药及中间体 CMO 中心扩建项目 46,034.58 40,000.00 

2 年产 30 亿片（粒）固体制剂技改项目 35,852.00 35,000.00 

3 医药综合研发中心 15,073.00 15,000.00 

4 医药中试车间技改项目 9,256.00 9,000.00 

5 - 环保设施改造项目 15,502.00 14,000.00 

合计 121,717.58 113,000.00 

注：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医药综合研发中心”项目尚未实施。 

二、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基本情况 

（一）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概况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的议案》，决定将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医药综合研发中心”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浙江海翔川南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川南药业”），实施地点由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支路 100 号变

更为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东海第五大道 23 号（川南药业厂区内）。

除上述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外，其他内容不变。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由公

司变更为其全资子公司，不属于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变更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川南药业系海翔药业全资子公司，详情如下： 

公司名称：浙江海翔川南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82563312315G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孙杨 

注册资本：59,000.00 万元 

住所：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东海第五大道 23 号 

成立时间：2010 年 0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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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兽药制造（凭有效许可证经营、范围详见《兽药生产许可证》），

原料药制造（凭有效许可证经营、范围详见《药品生产许可证》），化工产品回

收（凭有效许可证经营、范围详见《安全生产许可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

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制造，货物进出口。 

川南药业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6.30 2017.12.31 2016.12.31 

资产总额 1,775,651,776.97 1,811,013,846.69 1,508,569,580.13 

净资产 898,604,976.96 855,363,975.11 683,472,447.44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554,064,255.40 1,022,979,034.39 1,047,155,296.55 

营业利润 48,396,731.59 140,834,732.45 122,449,679.56 

净利润 43,241,001.85 123,786,780.67 108,419,492.13 

注：2016、2017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8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原因 

考虑各子公司所在园区的长远发展规划，对子公司职能定位进行调整，本次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地点系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需要

而做出的，“医药综合研发中心”变更到川南药业实施后，可以加强研发、中试

与规模生产之间的交流和对接，促进研发项目的开展及技术成果的转化。同时川

南药业是公司医药板块核心生产基地，配套设施完善，可以加快项目建设实施进

度。 

（三）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质性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

响。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相关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四）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变更涉及审批事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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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事项已经取得临海市发改局项目备

案文件，尚待取得当地环保部门出具的环评批复。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履行环评相

关审批程序。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变更募集资金资投资实施主体及地点符合中国证监

会、深圳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有利于募投项目更为有效的开展和实施，有利于公司的长

远发展，同时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

行为。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医药综合研发中心”的项目建

设实施主体变更为浙江海翔川南药业有限公司，实施地点变更为浙江省临海市。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不存在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医药综合研发中心”项目的建设的实施主体及地点进

行变更。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国泰君安认为：海翔药业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

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

意见，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未实质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及项目实施内

容，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实施上述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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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杨志杰  陈轶劭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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